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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后陷入“反担保”官司
2007

年
6

月
2

日， 父亲庄某由于年龄、健
康等原因， 将其名下的两家公司的股份赠与女
儿小庄。由于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父女俩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

3400

万元，并办理
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同月
10

日， 父女两人又立下一份协议书，

协议载明，双方为实现真实意愿，签订此协议，

明确了股权转让实际上是父女之间的无偿赠
予，故免去小庄对其父的付款责任。

2008

年
3

月
28

日， 浙江国联港务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联公司）向广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以下简称广
发银行）借款

960

万元，借期为
1

个月。 其中杭
州时代送变电安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时代公
司）为国联公司的此次借款行为向广发银行提
供担保，并与国联公司、广发银行签订借款合

同。 合同约定时代公司以存单质押的形式，与
广发银行签订权利质押合同一份 ， 存单金额
1000

万元。

与此同时，国联公司再次向广发银行借款，

并由杭州城北电气承装公司 （ 以下简称城北公
司） 为国联公司的此次借款行为向广发银行提
供担保，签订了与时代公司相同内容的合同。

同日， 两家提供担保的公司又分别与庄某
等

4

人签订了一份《 反担保（ 保证）合同》 ，由
4

人为国联公司银行借款提供反担保， 其方式为
连带责任保证 （ 担保人可以要求任何反担保人
承担担保责任） 。

2008

年
6

月
23

日， 因国联公司未按合同
约定将借款还给广发银行。随即，广发银行以特
种转账方式扣划了两担保人质押存单上的款项
960

万元。

嗣后，两担保人向国联公司催讨还款无果，

于
8

月
15

日，以行使债权人代位权为由，向杭
州市萧山区法院起诉小庄。

对此，小庄很委屈：“ 股权实为赠与，我与父
亲之间并不存在债权债务， 担保人对我无权行
使代位权。法院接受担保人的申请，对我名下的
股权作出诉讼保全的裁定于法无据。 ”

两份协议引发争议
小庄的律师认为： 两担保人在要求其父亲

提供反担保之时， 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已不拥
有已转让公司的股份。 至于其在工商备案的股
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格，对于这笔资金，

其父如何处理，只要其不存在主观恶意，是其自
身的权利，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
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2007

年
6

月
2

日的
股权转让协议与

2007

年
6

月
10

日的协议书
内容有矛盾，对外只能认定其中之一，前份协
议经过工商部门备案，具有公信力，后份协议
属私下订立，相比较，前份协议的效力明显高

于后者；再者，后份协议实际上是对前份协议
的性质变更，这样会损害不特定第三人的合法
权益，且也有违诚信原则，故

2007

年
6

月
2

日
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高于

2007

年
6

月
10

日的协议书，即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
成立。 遂判决小庄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支付两原告各自的转让款

960

万元，以及相应
的逾期利息损失和违约金。

小庄不服， 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年
3

月
18

日，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
持原判。

认定本案的关键是对两份协议的效力如何
认定？浙江建经律师事务所的胡律师认为，两审
法院认为两份协议书的内容有矛盾， 对外只能
认定其中之一，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首先，两份协议从内容看并不存在矛盾。第
一份是股权转让协议，第二份债务免除协议。第
二份协议书是对第一份协议产生的债权的处理
行为，两份协议所体现的法律关系不同，不存在
抵触和矛盾，均应予以认定。

反担保合同是签订于父女协议之后， 所以
其父庄某放弃债权的行为， 并不存在恶意逃避
债务的情况，亦没有损害债权人的权益，是其处
置自身权利的合法民事行为，应依法予以认定。

其次， 放弃债权的行为并不影响反担保合
同的成立。担保公司要求庄某提供反担保时，根
据工商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 应该明确知
道其已将名下的两家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小庄。

此外，担保公司还要求庄某提供家庭户籍资料，

故担保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小庄与庄某是父女
关系，且小庄当时接受股权时，只有

25

岁，还未
结束学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向其父支付

3400

万元的股权转让金的。所以，担保公司同意庄某
作为反担保人之一， 是认定其还有其他个人资
产以及另外三位反担保人的担保能力。

目前， 小庄以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和适
用法律错误为由，向省高院提起再审申请。省高
院也已于近期立案再审。

是股权赠与还是股权转让
省高院立案再审债务追索代位权纠纷案

■林咸龙

4

年前，杭州女孩小庄在大
学还未毕业时就接受了父亲两
家公司的股权赠与。 不料，才过
了

9

个月， 其父因向他人提供
“ 反担保”导致官司不断，多次把
她推到风口浪尖。 之后，法院判
决她承担巨额债务，并把她列入

“ 老赖”黑名单，这让她感到很无
辜也很无奈。 近日，小庄向浙江
省高院申请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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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电信“ 全球眼”监控系统针对不同
用户需求，有诸多针对性很强的子产品，目前，

已在很多安全监控领域被广泛运用。

针对市场店铺的安全， 一旦安装“ 全球
眼———天翼小卫士”， 可以直接和店主手机形
成联网， 若店铺内出现不安全因素，“ 全球眼”

可以及时将现场图片传输到店主手机上，店主
可以根据情况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汽车安全也是个大问题。很多小区在停车

场安装了“ 全球眼”，与小区保安室内的视频监
控直接关联，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只要停车场
发生意外状况，小区保安内的视频监控可以完
整地反映当时的状况，为车主维权提供最可靠
的保障。

针对入室盗窃等刑事案件，“ 全球眼”不但
对犯罪分子具有威慑作用， 还为警方取证、破
案提供最直观的真相。

这一切，真正做到了“ 有图有像有真相”。

电信“ 全球眼”盯牢冬季盗案
■俞云飞

年关将近，小区盗窃案

明显增多，如何有效防范小

区里的入室盗窃？记者从杭

城的一些小区物管、辖区派

出所了解到，电信“ 全球眼”

系统已经成了百姓值得信

赖的“ 好帮手”。

小区物管：“全球眼”有效防范入室盗窃
前不久， 杭州滨江区温馨人家小区的

物业管理员与各楼道小组长召开了“
2011

年冬季安全防范”会议。 会上，物业管理公
司的鲁经理告诉记者， 以前这样的会议经
常开，但入室盗窃案仍时有发生，尤其临近
春节的时候，此类案件频频发生。冬季防盗
是摆在物业面前最棘手的问题。

一位姓陈的业主说：“ 现在物业管理也
要跟上信息化建设，自从

2009

年全小区安

装了电信‘ 全球眼’监控系统后，盗窃案明
显减少了……”

“ 我是温州人，每年过年都要回老家。

以前，每到春节，家里没人，总不放心，几年
前就发生过家里电视、电脑被盗的事情。现
在有‘ 全球眼’帮忙看家，小区内的马路、每
个楼道都有监控，比以前放心了”，业主陈
女士说。

温馨人家小区的物业办公室里专门有
一个“ 安全监控室”。 几个电脑屏幕监控着
小区大门口、马路及楼道的情况。物管负责
人告诉记者，物业工作人员全天候值班，一
旦发现可疑外来人员，会重点监控，确保每
户业主财产安全。

同时， 小区的监控也可作为提供给警
方的第一手材料和证据。

辖区民警：“全球眼”明显提高破案率
据了解，每年冬季，公安局接到群众关于

入室盗窃的报案会明显增加。 如
2011

年
10

月
份，杭州景芳小区在半月内连续发生

3

起入室
盗窃案。

由于案发时间一般在晚上， 很多居民小
区，尤其是老小区的监控设备落后，给警方取

证、破案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杭州上城区公安局望江派出所长颜子龙
说，该辖区有众多老小区，且外来人口较多。针
对这一情况，辖区派出所与小区物业联合安装
了电信“ 全球眼”监控系统，入室盗窃案侦破率
明显提高。

全球眼：有图有像有真相


